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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 
 

《商事法》 
試題評析 
1.司法：本次公司法的考題除了第一題的背誦性質較強之外，其餘的三小題皆屬概念性質之測驗題。只要觀念清
楚，不難拿分。 

2.海商法：船舶所有人責任限制乃海商法十分重要且屢次出現之考題，相信同學應該皆會作答。但由於涉及八十
八年修法前之舊法，因此除非對於八十八年修法前之海商法亦有所了解，否則恐怕無法完整答題。此題難度中

等。 
3.票據法：第三題考題旨在測驗禁止轉讓記載之效力於發票人和背書人間的差異，尤其是背書人違反發票人禁止
轉讓之記載而再為轉讓時，被背書人對前手（包括發票人）之權利為究竟為何，亦即票據法上的「通常債權轉

讓效力」所指為何等，答題時，考生除須點出實務方面的見解、區分發票人和背書人之記載，分別論述其背書

是否發生權利移轉、權利擔保與權利證明的效力外，若能進一步探究實務見解與民法解釋上的差異，方能更勝

一籌。 
4.保險法：保險法的考點在於第二十九條「故意」導致保險事故發生之意義，亦屬觀念性考題。因答題點小，須
小題大作。 

一、試說明下列問題：(25分) 
(一)我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與監察人之法律上地位及其職權。 
(二)公司以章程設置經理人時，董事是否當然有業務執行權？ 
(三)董事會與經理人之關係如何？ 
(四)現行公司法有關董事會及監察人之制度設計缺失如何？如引進獨立「董事、監察人」是否即無缺失？ 

答： 
(一)我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與監察人之法律上地位及其職權如下： 

1.董事會 
(1)董事會為股份有限公司中之業務決策及執行機關。蓋股份有限公司係針對股東人數多數之公司而設，為發揮股份有
限公司之經濟功能，另設董事會，以決策公司事務及執行。公司法第二百零二條即規定，「公司業務之執行，除本

法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之事項外，均應由董事會決議行之。」 
(2)除上述公司業務之執行外，董事會尚可召集股東會、決議分次發行股份、募集公司債等事務。 

2.監察人 
(1)監察人為股份有限公司之監督機關。如上所述，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東，於經濟上既不便或不能親自參與公司通常事
務之運作，故另設監察人之監督機制，以監督董事會之行為。 

(2)其主要職權如下： 
A.公司業務監督及表冊查核權：第二百一十八條、第二百一十九條規定，監察人應監督公司業務之執行，並得隨時
調查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查核簿冊文件，並得請求董事會或經理人提出報告。 

B.列席董事會及董事及董事會違法行為制止請求權：第二百一十八條之二規定，監察人得列席董事會陳述意見。董
事會或董事執行業務有違反法令、章程或股東會決議之行為者，監察人應即通知董事會或董事停止其行為。 

C.股東會召集權：第二百二十條規定，監察人除董事會不為召集或不能召集股東會外，得為公司利益，於必要時，
召集股東會。 

D.公司代表權：第二百二十三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買賣、借貸或其他法律行為時，由監察人為公司
之代表。另第二百十三條、第二百十四條規定，公司與董事訴訟時，以監察人為公司代表。 

(二)公司以章程設置經理人時，董事仍當然有業務執行權 
1.如上所述，董事會為公司之必要業務執行機關。而經理人依公司法之規定，係依章程規定而設，並經董事會普通決議
選任，其為公司之任意設置之業務執行「輔助」機關。 

2.又雖第二百零二條規定，應由董事會執行業務，惟並不排除董事會於決議後，委由特定董事執行，縱已設立經理人
者，亦同。 

(三)董事會與經理人之關係：董事會與經理人之關係於九十年修法前存有爭議，維修法後應已釐清此一問題。說明如下： 
1.修法前：修法前關於經理人之職權，學說通說及實務認為，公司法未規定者，應類推適用民法之規定，因而認為依民
法第五百五十四條之規定，經理人對於公司之事務有為管理上一切必要行為之權。又修法前第三十五條規定，經理人

應於公司之表冊簽名。此等見解皆易導致經理人與董事會職權之衝突。 
2.修法後：刪除舊法第三十五條之規定，並增列第三十一條第二項，規定「經理人在公司章程或契約規定授權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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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為公司管理事務及簽名之權。」明確規劃經理人之權限，排除民法第五百五十四條之規定，僅於章程或契約授權

內，始具權限。使其成為名符其實之「輔助」機關。 
(四)現行公司法有關董事會及監察人之制度設計缺失，說明如下： 

1.選任制度不當，大股東得完全控制公司：董事會及監察人由股東會選任，故持股多數之股東得以控制公司之經營與監
督，此為資合公司之必然，本質上並無不當。又九十年修法前，為保障小股東參與經營或監督之權利，有關董監事之

選任皆採累積投票制。維修法後，基於公司自治之理由而得由公司以章程排除適用。就董事之選任而言，或有是理。

惟就監察人之選任而言，即有所不妥。又七十二年之舊法規定，董監選任應合併為之，以強化累積投票制之功能。惟

後亦以避免衝突，維護公司內部和諧之理由而刪除。此等規定皆使監察人之功能弱化，並不妥當。 
2.法人董監之規定不當：公司法第二十七條之規定使得法人股東得當選數席董、監事，並得同時當選，不僅違反股東平
等原則，並破壞公司監控。 

3.引進獨立「董事、監察人」似乎尚難解決問題 
(1)所謂獨立董事、監察人，依現行實務之認定，係指與公司間具有相當之獨立性，並具有相當專業性之董、監事。其
功能在藉由此等人之公正性與專業性，於董事會中發揮其影響力，使董事會之決議能符合公司之最大利益。同時，

獨立監察人能擺脫大股東之包袱，公正執行監督職權。 
(2)惟在現行之選任制度下，獨立董監事亦由公司之大股東所支持而當選，是否真能甩開大股東圖利自己之包袱而發揮
其應有之功能，其實仍尚待觀察。     

二、民國八十八年我國海商法有關船舶所有人責任限制制度修正內容如何？此次修正所採主義如何？併述明之

(25分) 

答： 
我國海商法於民國八十八年修正前，對於船舶所有人責任限制之規定，係參考美國一九三五年以前之「船價主義」與

「類似委任主義」之擇一適用，但八十八年修法時，改採「船價主義及金額主義之併用主義」，即船舶所有人依船價主張

所計算之賠償額倘低於依金額主義所計算之賠償額，則船舶所有人至少應提出相當於以金額主義計算之賠償額。茲將八十

八年修正內容述之如下： 
1.限縮責任限制項目：八十八年修法前之海商法 (以下簡稱舊海商法)得主張責任限制之項目共有九款，但八十八年修法後(以
下簡稱新海商法)僅餘四款，蓋船舶所有人責任限制制度之立法理由之一，乃因船舶所有人無法時時指揮監督船舶，再加
上海上風險之不可預測性，因而有其存在之必要。但現在科技發達，船舶所有人可透過無線電指揮監督船舶，並利用衛星

等系統預測天候等因素，因此，責任限制項目自有加以限縮之必要。 
2.明確定義船舶所有人：舊海商法並未明確定義船舶所有人，因此，在適用§21船舶所有人責任限制各款時，對於何者為§

22之主体，即須依解釋方得為之。但修法後，於§21II明確規定所謂船舶所有人即指船舶所有權人、船舶承租人、營運人
與經營人。 

3.增加受害人賠償：舊海商法對於船舶所有人責任限制制度取「船價主義」與「類似委任主義」之擇一適用，但新海商法修
正為「船價主義及金額主義之併用主義」，刪除委付主義，以免船舶所有人藉口沈船反而得免除責任。並為提高對受害人

之賠償，明文規定須在船價主義所計算之金額高於金額主義時，方採取船價主義，倘採取船價主義之金額低於以金額主義

所計算之數額時，船舶所有人須補足之(§21IV)，以充份保障受害人。 
4.人身傷亡優先賠償：新海商法§21IV所規定之賠償數額中，人身傷亡之賠償數額高於財物損害賠償，乃值嘉許之立法例。 
5.責任例外事項擴大：新海商法§22將不適用悔限制之款項增加為五項，限縮船舶所有人責任限制之適用。 

三、何人得於票據上為禁止轉讓之記載？各發生如何之效力？分別說明之。 (25分) 

答： 

票據上禁止轉讓之記載，又稱「禁止轉讓背書」或「背書之禁止」，指發票人或背書人在票據上記載禁止轉讓票據之

權利。按票據為流通證券，不論是記名或無記名票據，原則上均得以背書轉讓，但發票人或背書人有特殊原因時，得在票

上為禁止轉讓之記載，使其流通性受到限制。因此有權記載人有二，其效力分述如下： 

(一)發票人為禁止轉讓之記載（票三十Ⅱ）：記名票據發票人有禁止轉讓之記載者，不得轉讓。其記載方式雖無限制，但需

積極記載禁止轉讓之文句，不得僅將票上「或來人」三字塗銷（二二台上一八六號判例）。至於發票人於記載處是否應

簽名？實務見解區分二種情況，若記載於票據正面，依社會通念可知由發票人記載者，不需簽名，否則仍需簽名始生禁

止背書轉讓之效力；若記載於票據背面，則以簽名為必要，始符合票據之文義性。（參照六八台上三七七九號判例、最

高法院七七年第二三次民庭會議） 

發票人為禁止轉讓之記載者之效力，分述如下： 

1.該票據喪失流通性，票據不得再依背書轉讓，因此若執票人再背書轉讓，該背書不生票據法上背書的效力，亦即：  

(1)權利移轉效力：不發生票據權利轉讓的效果，因此被背書人（執票人）無法對發票人主張票據金額之支付。此時被

背書人（執票人）取得者非票據權利，係為一般金錢債權，因此人之抗辯不中斷，得依民法上一般債權讓與方式移

轉，也就是該背書「僅生通常債權轉讓」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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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權利擔保效力：此時背書人不負擔保承兌與擔保付款之責，被背書人（執票人）不能對背書人行使追索權。 

(3)權利證明效力：該背書僅為民法上債權讓與的證明而已。 

2.小結：被背書人（執票人）不得向發票人和背書人主張票據權利，僅得向其直接前手，依一般債權轉讓之規定請求票

據金額之支付，我國實務見解同此（參見八四台抗三○○判決、八七台上一七五六判決）。 

3.惟有學者認為，被背書人（執票人）仍得向發票人追索，僅生人之抗辯之不中斷之效果。理由如下： 

(1)違反發票人為禁止轉讓之記載而再將票據背書他人者，實務和學界通說均認為「僅生通常債權轉讓」之效力，而適

用民法的規定。所謂通常債權轉讓之效力，係指後手必須承繼前手之瑕疵（人之抗辯不中斷），以及背書人不負票

據權利擔保責任（被背書人對背書人無追索權），並非指背書人對於發票人的票據權利自始未移轉，否則實難理解

何種權利被轉讓與執票人。 

(2)從發票人之目的觀察：其目的係為保留其與受款人間之抗辯，不欲與受款人以外之人發生關係，以及避免再追索時

負擔額外費用。若肯定被背書人（執票人）得向發票人追索，由於僅有通常債權讓與之效力，依民法二九九條之規

定，發票人得以對抗讓與人（背書人）之事由對抗受讓人（被背書人）。況且讓與人不生票據法上權利擔保的效

力，被背書人（執票人）儘可能向發票人行使追索權，亦無發生再追索需負擔額外金額之不利益。 

(3)實務見解與民法一般解釋矛盾：實務認為被背書人僅得向其直接前手，依一般債權轉讓之規定請求票據金額之支

付。但債權讓與者，係指讓與人脫離原債權債務關係，而由受讓人承繼原債權人之地位，讓與人僅依買賣規定對受

讓人負權利瑕疵擔保責任（民三五二），不會獨立對受讓人負票據金額之支付責任。 

(4)與票據法一般解釋矛盾：票據法上的期後背書，亦僅生通常債權轉讓之效力（票四一Ⅰ），但通說認為，期後背書

之被背書人取得的是票據權利，僅期後背書之背書人不負擔保責任，被背書人得對其他票據債務人行使追索權（最

高法院七三年第四次民庭決議）。何以兩者對於被背書人取得權利的解釋不同？法理上無法自圓其說。 

(二)背書人為禁止轉讓之記載（票三十Ⅲ）：係指背書人於票據背面積極記載禁止轉讓並簽名者，亦稱為「禁止背書之背

書」或「禁轉背書」。其記載方式雖無限制，通說認為應於票據背面記載（若記載於正面應解釋為無效）、積極記載禁

止轉讓之文句，且背書人應於記載處簽名，以避免無法區分為何人記載而違背票據之文義性。 

背書人為禁止轉讓之記載，其效力與發票人禁止背書不同，分述如下： 

1.該票據不喪失流通性，亦即票據仍得經由票據行為（背書、交付）而轉讓， 

2.但禁止轉讓者，對於禁止後，再由背書取得票據之人，不負責任。（票三十Ⅲ）因此該背書仍發生權利移轉效力和權

利證明效力，但在權利擔保效力方面則有所限制，此時為禁止轉讓記載之背書人，僅對其直接後手負擔保責任。 

四、人壽保險之被保險人甲，見路人乙落水，奮不顧身跳入河中救助乙，不幸與乙雙雙溺斃，問保險人應否負

賠償責任？說明之(25分) 

答： 
保險公司仍應給付保險金，說明如下： 
(一)所謂保險，係指一方交付保險費於他方，他方因不可預料或不可抗力之事故所致之損害，負擔給付保險金義務之行為。
其目的在使被保險人能於事故發生後，依其保險之內容獲得相當之填補，將低風險之殺傷力。 

(二)惟因事故發生後，被保險人得請求保險金之給付，故可能產生故意導致保險事故發生之主觀意念，企圖詐領保險金，此
即道德危險。為此，保險法第二十九條第二項規定，保險人對於由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過失所致之損害，負賠償責任。

但出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故意者，不在此限。蓋因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而導致保險事故發生，違反保險契約

為最大善意契約之本質。同時，若能得請求給付保險金，亦不符保險之目的。 
(三)本例中，甲見乙落水而跳入水中救助，雖因而導致死亡之結果。惟甲僅為故意跳入水中，但並非故意導致死亡之結果發
生，甚可由救助乙之目的判斷，甲並無故意導致死亡結果發生之故意。故此非屬第二十九條第二項但書情形，保險人不

得免責，仍應給付保險金。 
 


